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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1 亿日元。
这是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和反应

堆报废等支援机构近日在福岛核事故
损失赔偿估算总额中增加的数字。

消息称，东京电力公司和这一机构
将于近期向日本政府申请批准新的重
组计划。如果得到批准，福岛核事故赔
偿总额将达 70753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3619 亿元）。

核电，在给我们带来清洁能源的同
时，也带来了担忧。核事故发生后谁来
赔偿？如何赔偿？企业是否有能力支
付巨额赔款？公众的权益如何保障？

随着我国核电发展步伐的加快，核
安全顶层法律——《核安全法》的出台
一直受到业内外人士的期待。其中，有
关核损害赔偿的内容也聚焦各方关注。

核损害赔偿制度亟待完善

据了解，《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我
国现行有关放射性的唯一专门法律，其
中第十二条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核
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
矿开发利用单位，负责本单位放射性污
染的防治……并依法对其造成的放射
性污染承担责任”。

“这里提出的放射性污染与核损害
有一定关联，但并非一个概念。”环境保
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核设施安全监管
司的邹荣告诉记者，“核损害是由核事
故造成的损失或损害，包括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和环境损害，与放射性污染是
有区别的，核损害只能由核事故引发，
但导致放射性污染的并不局限于核事故，
还包括其他情况，比如放射源丢失等辐射
事故也可能造成放射性污染等”。

“当前，我国法律层面尚未对核损
害赔偿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邹荣补
充道。

据了解，我国核损害赔偿制度起源
于早年大亚湾核电厂技术引进引发的
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经过多年完善，对
促进我国核电发展、保障我国良好的核
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形
势下，也存在一定局限。

“国务院曾就核损害赔偿专门做出

两次批复，但因受制于文件的内容和形
式，仅针对当时现实中迫切需要规范的
问题作了规定，并未从构建核损害赔偿
体系的全局角度考虑。”邹荣进一步指
出，“由于国务院批复属于行政规范性
文件，对涉及核损害赔偿的有关民事、
诉讼等方面的内容一般不宜进行规定，
因此难以承担构建系统全面核损害赔
偿制度体系的重任。”

当前企业责任额度偏低

根据批复规定，当前我国核电站和
乏燃料贮存、运输、后处理的营运者赔偿
限额为 3亿元，这意味着营运者超出以上
赔偿限额的补偿责任将由国家兜底。

这个赔偿限额远低于国际标准。
“当前国际标准一般要求企业的限

额赔偿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邹荣表
示，“偏低的责任额度，一方面导致核能

企业的权利义务不平衡，另一方面也给
国家造成了过重负担。”

此外，据介绍，当前我国对核损害
赔偿的监管手段也须完善。

“核损害具有赔偿金额巨大、涉及
地域较广、涉及人员众多等风险特点，
国际上普遍要求营运者对其赔偿责任
做出强制财务安排，以分担风险。”邹荣
表示，“目前我国要求在核电站运行之
前或乏燃料贮存、运输、后处理之前，运
营者必须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但对
责任人是否购买第三方责任保险并没
有设定监管手段。”

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是否持
有符合规定的财务保证是责任人能否从
事许可证活动的前提条件，不能提供财务
保证凭证将导致许可证的暂停或失效，责
任人也将面临罚款和监禁的风险。

“要完善整个保障体系，财务保证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希望将履行

强制财务保证纳入核活动许可条件，同
时还应当建立违反强制财务保证的罚
则。”邹荣表示。

探索核损害赔偿互助机制

“要想真正保障公众权益，平衡企
业和国家责任，在企业与国家的赔偿机
制之间，应该加上一层保障，也就是设
立 行 业 互 助 机 制 下 的 核 损 害 赔 偿 基
金。”邹荣告诉记者，核损害赔偿基金就
是设立一定限额的行业互助基金作为
企业限额赔偿的补充，在事故发生后，
当赔偿金额超出企业自身限额时，再向
境内所有运行机组进行分摊。

事实上，行业互助机制在国际上已
有先例。

作为核电大国的美国、德国在核电
领域的核损害赔偿中都引入了这一机
制。美国要求营运人购买 3.75 亿美元
的核责任险，事故发生后，当赔偿超出
3.75 亿美元时，所有核电机组的营运人
需按每个反应堆、每次核事故约 1.27 亿
美元的标准缴纳追溯保费，构成最高可
达 132 亿美元的赔偿资金（按美国共有
104台核电机组加入这一机制计算）。

“行业互助机制能有效地平衡企业
与国家的责任。”邹荣告诉记者，如果按
照国际上企业赔偿限额 30 亿元的标准，
我国的核电企业在当前的基础上还要
购买更大额度的核责任险。如果有了
核损害赔偿基金，企业每年的保险金只
需适当增加，同时，由于这层互助机制
是在核事故发生后第一层保障不足以
赔偿的情况下才启动的，正常情况下，
企业也不必支付这笔钱。这层机制的
建立，既不增加企业日常成本，还能增
强企业责任，更能大大减轻国家潜在的
财政负担。

不过，在邹荣看来，核损害赔偿互
助机制最大的意义在于给核电站周围
公众的保障。

“只有当这种核损害赔偿机制上升
到法律制度的层面，才意味着核损害的
制度能发挥有效作用。万一发生核事
故，核电站周围的居民就能真正得到及
时充分有效的赔偿，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平衡核电发展与公众担忧的合
理支点。”邹荣说。

核损害赔偿，谁来埋单？
企业责任额度有待提高，行业互助机制亟待建立

随着核能与核技术应用事业的快速
发展，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若干起公
众反核事件。如何在我国当前社会急剧
转型期破解社会反核“邻避情结”，提高
公众对核安全的可接受性，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课题。因此，笔者拟对我国
当前公众的反核动机进行剖析，并提出
应对策略。

尽量避免单向沟通

笔者认为，公众反核动机之一是个
人承担风险或利益受损。反核运动本质
上属于“邻避运动”。“邻避运动”的概念
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一词由英国
上世纪 80 年代的环境事务大臣尼古拉
斯·雷德利创造，后来逐渐流行。

“邻避运动”意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
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
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大
部分公众都了解核电站及核设施对于社
会全体所具有的效益，但他们会质疑为
什么这项设施偏要设置在他们家“后院”
而不是设置在别处。

邻避设施通常对大多数人都有好
处，但其环境和经济成本则集中在特定
人群，由此造成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并导
致了不公平。由于上述原因，公众往往
会强烈反对邻避设施建造在自家附近。

反核动机之二是缺乏核与辐射专业
知识背景。核能技术的成功发展有赖于
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大部分公众并
没有足够的核与辐射专业知识。

回顾杞县卡源事件、福岛抢盐风波
和江门反核事件，究其原因是公众缺乏
核与辐射安全专业知识背景，其后果已
由不实信息引发的环境舆情事件和社会
性群体事件发展到在公共利益项目中公
众价值共识出现缺位的事件，影响层面
逐渐扩展。

反核动机之三是对核电“安全宣传”
持怀疑态度。如果关于核电设施决策的
最终目标的解释不清楚，仅采用“这一项
目有利于国家某个方面的战略发展”或
者“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空洞
的说辞，不能完全取信于公众。

同时，如果关于核电设施项目决策
后果的表述不清楚，政府和相关企业更
多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问
题，重点关注经济效果。那么，其他利益
群体特别是极力反对核电设施的群体，
就会认为仅仅看到经济后果远远不够，
核电设施运行后的影响还有诸如健康后
果、生态后果、政治与社会后果，而这些
问题恰恰可能被所忽略。

反核动机之四是认为核电建设过程
中公众参与度不够。公众参与邻避设施
项目的决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必备环
节。但在现实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和项
目建设者有机会排除公众的合理诉求，
不让公众涉足决策过程的核心部分。

当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邀请公众参
与的时候，又可能会用肤浅的、表面化的
民意调查来代替实实在在的公众意见征
询，搞虚假参与；这就可能将理应双向平
等的风险沟通变成了单向的风险可接受
性操控。如果公众认为自己总是被利用
而不是被尊重，就可能最终选择放弃正
式的参与途径，转而抵制邻避设施项目
的落地。

构建合理的回馈和补偿机制

结合上述公众反核动机分析，笔者
提出以下应对策略：首先是最大限度满
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经济学认
为，解决邻避冲突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构
建合理的回馈和补偿机制，以消除核设
施附近居民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和社
会收益、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

补偿措施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
偿。直接的金钱回馈包括减征居民的房
地产税和减收垃圾处理费，这些方式在
美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许多事实也证
明这一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间接措
施包括开发者为场址周围的不动产提供
保险，防止因设施带来房产的贬值；开发
者承诺提供一笔基金来支付未来发生意
外灾害或风险所造成的损害；开发者承
诺在建厂及运营阶段直接或间接雇佣地
方居民等。

其次是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知识科普
宣传力度。目前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

远远不够，如果公众仅在发生核事故时
才关注核电站，势必将一次次地加强核
的负面效应。

所以，应树立主动意识，多方位、多
渠道对公众进行核电安全性与可靠性的
宣传，多与公众进行沟通，使公众有机会
了解核能利用、核污染控制以及核废料
处置等技术的新进展。可以考虑利用学
校、社区等场所积极宣传核能利用的好
处、与其他能源相比核能所具有的优势、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将会采用的污染
控制措施等等。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
权，消除公众对核能发电的疑惑和畏惧
心理。

再次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有
效的问责机制。在邻避设施兴建之初就
让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参与到决
策的议程中去。政府应建立政治参与平
台，优化决策方式，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
的关切，充分利用风险评估、风险沟通等
风险治理手段来建立有效的沟通建立信
任，充分吸纳民意并达成共识。

此外，应完善核设施建设中维护公
众权益的法律法规，以法律保障公众的
参与权利，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同
时，有效的问责机制可增强公众及各利
益 相 关 方 对 核 电 项 目 和 监 管 机 构 的
信心。

最后是努力提高核电清洁水平和安
全水平。公众对核电的畏惧心理归根到
底源于核辐射。所以，应继续加强核电
技术的创新和改进，采用更清洁的生产
方式、使正常运行时的核辐射降至合理的
最低水平、提高核设施的安全性；同时加强
现有核设施和核废物处置场所的监督管
理，杜绝核事故的发生。充分发挥“榜样的
力量”，用事实说话，让数据作证。

科学技术总是有限理性的，不能排
除所有的风险，即使技术上完美无缺，也
难免会有人为疏漏。因此，政府部门及
相关企业应该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知情
权、监督权和自主选择权，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化解核邻避危机。

作者单位：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核核核讯快览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
厅近期派出 6 个督察组前往全区 14
个地市开展核与辐射安全专项督察，
此次督察涉及全区医疗、造纸、物流、
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共检查企业
19 家，督察组每到一处都对核技术
利用单位涉辐人员进行核安全文化
宣贯。

据了解，此次督察的主要内容包
括各地环保部门和有关单位辐射安
全监管职责的落实情况以及各地政
府对自治区政府加强核与辐射监管
能力建设要求的落实情况。督察组
对各市环保局的辐射安全监管机构、
人员队伍、实验设备、监管手段和各
县辐射安全监督员配备情况进行了
详细了解，仔细检查了各地市、县级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完成情况以及有
关单位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工作的
情况。同时，对辐射类行政审批及辐
射安全许可证发放情况进行检查，重
点检查未批先建和久拖不验等存在
的问题。

据介绍，此次检查发现，全区辐
射监管能力建设参差不齐，个别地市

辐射监测机构设置、监管力量比较薄
弱，部分行业辐射工作人员对不同类
别放射源的危害及防护知识较为匮
乏，广大公众缺乏辐射安全科普知
识，一些核技术利用单位存在未批先
建、久拖不验、辐射安全许可证过期
未及时申办等违规行为。

广西环保厅核安全总工程师杨
名生在督察中要求，全区核技术利用
单位要高度重视核安全文化建设，加
强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将责任落实到
人，严防发生放射源失控、丢失、被盗
等辐射安全事故。

据了解，下一步，广西环保厅将
加强全区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工作
人员的核安全文化宣贯，增强全区环
保系统辐射环境监管人员的业务技
能，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开展业务技能
大比武等形式，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
核安全文化素养，提高辐射安全监
管、执法和监测人员对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监督检查、监测执法等业务
知识的掌握程度，切实承担起辐射环
境监管的责任和使命。

孔晓梦

广西专项督察核与辐射安全
涉及全区14个地市多个行业

加强安全防护
责任落实到人

莘县涉源单位
签订目标责任书

本报讯 为提升辖区内的辐
射工作安全水平，落实安全责任，
山东省莘县环保局日前与 28 家
包括辖区内所有医院、卫生院及
中原油田采油三厂在内的涉源

（射 线 装 置）单 位 签 订 了《2015~
2017 年度辐射安全目标责任书》

（以下简称《责任书》）。
据介绍，《责任书》中要求涉

源（射线装置）单位明确辐射安全
工作责任人，设立专职机构负责
放射源的安全和防护工作。

同时，《责任书》从 8 个方面
对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要
求：一是要健全安全、保安和防护
管理规章制度，制定辐射事故应
急方案并不断演练改进，并采取
措施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二是
要不断完善辐射管理档案，建立
工作台账，定期清点，及时登记。
三是要保证辐射工作场所安全、
防护和屏蔽措施符合国家有关要
求和标准。四是要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
设置警示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并
有专人押运。五是要按有关规定
妥善处置放射性废物或及时送省
放射性废物库贮存。六是要对本
单位操作人员进行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专业技术、安全防护和
应急响应等知识的培训教育，持
证上岗。七是要每年对本单位辐
射工作安全与防护状况进行一次
自我安全评估，并对存在的安全
隐患提出整改方案。八是要定期
报告环境监测结果。

据了解，通过签订《责任书》，
切实将责任落实到人，将有利于
加强安全防护，提高对辐射工作
安全的重视程度，更好地杜绝辐
射事故的发生。

季英德 谢书杰 王珊珊

三门峡排查辐射安全隐患
上半年共安全收贮44枚放射源

本报讯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的严密监管和护
送下，三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 21
枚放射源近日安全入贮河南省放射
性废物库贮存。

这是三门峡市环境保护百日安
全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安全
处置的又一批放射源。上半年，三门
峡市环保部门已安全送贮废旧放射
源 44枚。

据了解，作为环境安全百日行动
之一，三门峡市环保部门在全市深入
开展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辐射类环境违法行为，严格落
实辐射安全许可制度和放射源存放
场所治安防范要求，强化辐射安全防
护和经常性制度的落实，严防放射源
丢失、被盗等案件的发生，切实维护
辐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专项行动中，三门峡市、县环保
部门共排查出 44 枚闲置放射源，在
将 两 家 企 业 23 枚 放 射 源 安 全 处 置
后，三门峡鼎盛铝业有限公司成为放
射源安全隐患重点督察单位。这家
公司因经营困难处于全线停产状态，
其用于生产计量的 21 枚放射源（核

素名称为铯-137）一直闲置，辐射安
全隐患较大。

三门峡市、渑池县环保部门多次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但这家公司一直
未执行。在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后，三
门峡市、渑池县环保部门将此事列为
重点督办案件进行专项督导。

首先由三门峡市环委会致函渑
池县政府，要求其督促这家公司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闲置的放射源进行
妥善处置；三门峡市、渑池县环保部
门向这家企业下达整改和督办通知；
约谈公司及总部负责人；致函公司总
部，多渠道协调解决送贮资金，使得
处置工作顺利推进。同时环保部门
派专人进驻现场，加密现场检查和监
测频次，防止在送贮前出现被盗、遗失、
毁损、失控等现象；并对放射源拆卸、检
测、处置、整备、运输、送贮等全程跟踪、
监督、押送，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最后，在环保部门的严密监管
下，经现场拆卸、检测处置、包装后，
21 枚放射源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由
专业单位安全送至河南省放射性废物
库贮存，彻底消除了辐射安全隐患。

邵丽华刘俊超 常虹

公众为什么反核？
李炜炜

本报讯 西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
督站近日成功安装调试并正式投入
使用一台高纯锗γ谱仪，这成为西藏
历史上首家拥有这类辐射监测仪器
的环境监测机构。同时也是世界上
超过 3500 米高海拔地区正常调试、
成功应用此类高端仪器的第一例。

据悉，这个仪器是在环境保护部
（国家核安全局）相关领导的指导下，
由环境保护部援藏资金帮助购买，
在四川省辐射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
技术辅导下安装调试成功的。仪器
采用 N 型同轴 HpGe 探测器，电制冷

方式弥补了西藏境内液氮供应不足
的问题，各项性能指标居国内同类仪
器领先水平，基本可以满足目前西藏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测与应急检测中
γ核素定量分析需求。

据介绍，这台高纯锗γ谱仪的投
入使用填补了西藏辐射环境监测与
同位素甄别等相关研究的空白，为进
一步推进西藏独立开展气溶胶、生
物、土壤等样品的核素分析奠定了良
好基础，较好地提升了西藏辐射环境
监管与监测能力。

吴岳雷黄超云

提升监管监测能力 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西藏高纯锗γ谱仪投入使用

云梦开展辐射安全专项检查
发现问题后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云
梦县环保局组织专班先后两次对全
县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了辐射安全
与防护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完善相关
申请手续及环保措施，健全应急预
案，确保辐射安全。

据悉，云梦县共有放射源使用单
位 4 家、射线装备使用单位 17 家。通
过检查，查明 4 家放射源使用单位均
按规定提交了辐射安全许可申请和
环评“三同时”验收申请，放射源管理
有较为完善的工作条例和应急预案，

所用放射源均安全、可控，有效预防
了安全隐患。

通过检查发现，在 17 家有射线
装置利用的单位中，12 家医疗机构
未制定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
案，1 家客运单位未办理辐射安全许
可证，未办理环评及“三同时”验收手
续，辐射设备管理及操作人员未接受
安全培训。根据检查发现的问题，环
保部门正在督促相关单位限期进行
整改，完善环保措施。

张福汇

“核电大家谈”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本报记者唐斐婷

巴黎公约中部分有核国家的运营商最低财务保障
（单位：百万欧元）

国家

法国

斯洛文尼亚

英国

德国

瑞典

芬兰

瑞士

注：其中德国、芬兰、瑞士实行无限赔偿责任。

现行运营商法定
最低财务保障

92

166

167

2500

332

663

823

拟修订的运营商法定
最低财务保障

700

700

1200

2500

700

700

1200

目前，在核损害赔偿领域内的公约
体系有三个，分别为巴黎公约体系、维
也纳公约体系及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体系。

其中，巴黎公约是由经济合作与发
展 组 织（OECD）主 持 制 定 的 ，由 1960

年签订的《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
公约》（简称 1960 年巴黎公约）及 1963
年签订的《1963 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
共同构成，上述两个公约分别于 1964
年、1982 年、2004 年以补充议定书的形
式进行了 3次修订。

□ 新闻链接


